北京软件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凡承认并遵守协会章程的北京地区从事计算机软件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教育、管理及为行业提供服务的单位均可成为协会会员。
根据协会章程要求，同时为了加强和规范对会员的管理，更好地为会员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1、 会员入会

第一条：申请单位或个人应认真阅读协会章程，并填写《入会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连同单位营业执照法人复印件和公司简介各一份递交协会秘书处会员部。入会方式为从协会网站(WWW.BSIA.ORG.CN)的在线入会栏目在线申报。

第二条：会员部收到《入会申请表》后提交秘书处审批，秘书处在5个工作日内审批。

第三条：会员部应将审批意见及时告知申请单位或个人，对审核批准入会的单位统一颁发会员证书并收取会费。

第四条：加入协会各分会的单位应一并填写《入会申请表》,协会秘书处审核批准后由会员部统一收取会费并颁发会员证书。

第五条：协会各分会会员视为本协会会员。

2、 会员会费及管理
第六条：协会团体会员会费标准如下：

会    长   20000元起

副 会 长   10000元

常务理事    5000元

理    事    2000元

会    员    1000元
第七条：会费由协会秘书处统一开票收取并管理，原则上每年在第三季度开始收取会费。

第八条：分会发展会员原则上应按照协会团体会员会费标准收费，分会可提取60%作为分会工作经费；若按照分会自行制定的会费标准收取，超出协会标准部分全部作为分会工作经费。

第九条：分会的经费一律留在协会纳入协会财务管理，但应单列帐页，费用支出到协会报销，由分会秘书长、协会秘书长签字批准。

第十条：会员单位自愿交纳的超出会费标准的部分视为会员支持协会工作的费用。

第十一条：会员如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交付或减免会费，但应向协会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并获得批准。

3、 会员服务

第十二条：协会秘书处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要以会员的需求作为改进工作的目标，并在每年第一季度形成年度活动计划向会员公布，并保证每位会员获得直接或间接服务。

第十三条：协会会员参加由协会组织、承办或与其他部门合办的各类活动，享有优先参与权，并依照活动内容减免活动费用。

第十四条：协会对会员、理事和常务理事提供不同的增值服务，定期开展各项服务工作，见《年度服务计划》。
第十五条：为了更好地了解会员需求、帮助会员解决问题，协会秘书处将通过走访企业、电话、邮件、座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与会员保持经常性联络，将企业需求及时反映给有关政府部门。

第十六条：会员如有特殊服务需求，可与协会秘书处共同研究定制服务方案，并由会员和协会共同组织实施。

4、 会籍管理

第十七条：协会会员部负责建立会员数据库，设立专人维护、更新和管理。

第十八条：各会员单位需指派专职人员作为协会联络员，保持与协会间的信息沟通。当本单位在协会注册信息变更或有重要变故时，需及时告知联系。

第十九条：为协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可由会员部推荐，报秘书处或理事会批准，视贡献大小分别给予通报表扬、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等奖励。

第二十条：对违反协会章程或其它规定的会员，由会员部提出，报理事会批准，视情节轻重通报批评或取消会员资格。

第二十一条：按照协会章程对不交会费的会员，取消会员资格。会员自愿退会应由本单位或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报秘书处备案。协会秘书处按照协会章程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被公开曝光的单位，取消其会员资格。

